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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招标文件
1  项目需求

（一）货物总清单

	序号
	采购计划编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预算限额（万元）

	1
	
	二氧化碳培养箱
	8
	套
	接受进口
	50.2


（二）货物清单明细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1
	主机箱体（155L＜有效容积＜175L）
	4
	台

	2
	主机箱体（230L＜有效容积＜260L）
	4
	台

	2
	ULPA高效过滤器
	8
	套

	3
	CO2进气在线过滤器
	8
	件

	4
	不锈钢隔板
	32
	个

	5
	增湿水盘
	8
	个

	6
	温湿度监控系统
	2
	套

	7
	医用冷藏箱
	2
	台

	8
	移液器(20-200微升;100-1000 微升）
	2
	支

	9
	医用低温箱
	2
	台


注：1.备注栏注明“拒绝进口”的产品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注明“接受进口”的产品允许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但不排斥国内产品。 
2、具体技术要求
说明：投标人须如实填写《技术规格偏离表》，并按《技术规格偏离表》中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包括产品原厂说明书或产品彩页等。提供的证明资料与投标响应情况不相符的，视为《技术规格偏离表》填写不实。

“▲”所标参数为重要参数；
“★”为不可偏离参数，若有偏离，将导致初审不通过。
	设备名称
	招标技术要求（155L＜有效容积＜175L）

	
	1.加热方式：直热气套式；

	
	2.▲有效容积：155L＜有效容积＜175L

	
	3.▲外形尺寸：长≤700mm，宽≤700mm，高≤950mm；

	
	4.内部尺寸：长≥500 mm，宽≥500mm，高≥600mm；

	
	5.▲灭菌方式：具有85-100℃高温湿热循环灭菌或者200℃以上高温干热灭菌功能；灭菌周期：整个灭菌周期≤20个小时（包括升温，灭菌，降温，干燥整个周期）；

	
	6.灭菌效果认证：通过HPA或者TUV或者SGS等机构出具的灭菌效果认证（提供相关文件）；

	
	▲7.箱内主滤器及箱内洁净度：配备ULPA超高效空气滤器，0.3μm颗粒截留效率≥99.999%；过滤器安装在箱内，原位高温灭菌无需取出，避免二次污染；外门关闭5分钟内，腔室可快速恢复至ISO 5级水平保护样品；

	
	8.▲控污设计：箱体外壳加工工艺能有效抑制99.9%的细菌、微生物在柜面滋生，预防交叉污染细胞（附相应实验白皮书）；耐过氧化氢、臭氧腐蚀，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9.CO2传感器：采用进口品牌IR单光束双波长型CO2传感器，具备CO2浓度自动校准功能，无需人工零点校正，检测更精准；

	
	10.灭菌不拆除CO2传感器：灭菌过程中无需拆卸二氧化碳传感器，简便且减少交叉污染的风险。

	
	11.搁板数：标准隔板数量：4块，最大隔板数量≥22块，每块隔板最大承重：11kg。

	
	12.▲增湿水盘：水盘式加湿，方便取出换水及消毒，预防水垢形成；避免化学抑菌剂对内胆底部长期侵蚀，损害结构，避免水库式造成的污渍残留。

	
	13.▲标配具有数据处理功能的远程监控平台，有电脑端和小程序端（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和软件截图），可同时连接设备>50台实时显示温度、CO2浓度及各设备运营状态且可通过信息和邮件推送、电话通知等方式反馈设备异常；可以设置多级权限，多重角色，实现客户组织部门与用户灵活管理；

	
	14.配备第三方温湿度监控系统，工作温度范围：-20～70℃，工作湿度范围：0～90%RH

	
	15.第三方温湿度监控系统，温湿度测量范围：标配环境温湿度传感器0～45℃，10%～75%RH。

	
	16.第三方温湿度监控系统，配备LED指示灯，分别指示不同状态。终端内置一颗LED红绿双色灯。绿灯为通讯指示灯。红灯为终端运行指示灯微信小程序可以直接通过扫描设备二维码添加设备，无需电脑操作。

	
	17、配备医用冷藏箱，有效容积≥310L，立式单门，功率≤230W

	
	18、医用冷藏箱玻璃门：双层钢化玻璃门，带电加热功能，防止凝露。

	
	19、医用冷藏箱控制系统：微电脑板控制，数字显示箱内温度，可通过调整设定使箱内温度恒定控制在2～8℃。调节增量0.1℃，显示精度0.1℃。三位密码设计，防止随意调整参数。

	
	20.配备移液器，移液范围可选择: 0.1-2微升;2-20 微升;10-100 微升;20-200微升;100-1000 微升;

	
	21.移液器移液分辨率可选择: 0.1-2 微升: 0.002 微升，0.5-10 微升: 0.01 微升，2-20 微升: 0.02 微升:10-100 微升: 0.1微升:20-200 微升: 0.2 微升:100-1000 微升:1微升;

	
	22.移液器移液精确度可选择:2微升: 至1.0%: 10 微升:0.5%: 20 微升:0.4%:100微升: 三0.3%: 200 微升: 0.2%: 1000 微升: 三0.2%:

	
	23.移液器陶瓷柱塞: 100 微升及以上移液器为耐腐蚀陶瓷柱塞

	
	24.移液器体积锁:每一个移液器都带体积锁，防止移液过程中体积变化

	
	25.移液器手部温度不会轻易透过正在使用的移液器体从而避免影响体积测量;(提供证明资料)

	
	26.移液器密封圈经过了 60 万次的移取测试，仍可以保持精确液体移取。(提供证明资料)

	
	27.移液器手柄可选择粉色减少视力疲劳。

	
	28.配备医用低温箱，有效容积≥270L，单门，立式

	
	29.医用低温箱发泡层：无CFC聚氨酯发泡保温层，发泡层厚度≥100mm，高效锁冷。

	
	30.医用低温箱物品置放：≥7个ABS抽屉，便于分类存储。

	
	31.医用低温箱箱内温度均匀性：每层具有蒸发器，保证箱内温度均匀性≤2℃，提供省级或省级以上第三方检测报告。


	设备名称
	招标技术要求（230L＜有效容积＜260L）

	
	1.加热方式：直热气套式；

	
	2.▲有效容积：230L＜有效容积＜260L

	
	3.▲外形尺寸：长≤800mm，宽≤800mm，高≤950mm；

	
	4.内部尺寸：长≥550 mm，宽≥600mm，高≥600mm；

	
	5.▲灭菌方式：具有85-100℃高温湿热循环灭菌或者200℃以上高温干热灭菌；灭菌周期：整个灭菌周期≤20个小时（包括升温，灭菌，降温，干燥整个周期）；

	
	6.灭菌效果认证：通过HPA或者TUV或者SGS等机构出具的灭菌效果认证（提供相关文件）；

	
	7.▲箱内主滤器及箱内洁净度：配备ULPA超高效空气滤器，0.3μm颗粒截留效率≥99.999%；过滤器安装在箱内，原位高温灭菌无需取出，避免二次污染；外门关闭5分钟内，腔室可快速恢复至ISO 5级水平保护样品；

	
	8.▲控污设计：箱体外壳加工工艺能有效抑制99.9%的细菌、微生物在柜面滋生，预防交叉污染细胞（附相应实验白皮书）；耐过氧化氢、臭氧腐蚀，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9.CO2传感器：采用进口品牌IR单光束双波长型CO2传感器，具备CO2浓度自动校准功能，无需人工零点校正，检测更精准；

	
	10.灭菌不拆除CO2传感器：灭菌过程中无需拆卸二氧化碳传感器，简便且减少交叉污染的风险。

	
	11.搁板数：标准隔板数量：4块，最大隔板数量≥20块，每块隔板最大承重：11kg。

	
	12.▲增湿水盘：水盘式加湿，方便取出换水及消毒，预防水垢形成；避免化学抑菌剂对内胆底部长期侵蚀，损害结构，避免水库式造成的污渍残留。

	
	13.▲标配具有数据处理功能的远程监控平台，有电脑端和小程序端（提供相关技术文件和软件截图），可同时连接设备>50台实时显示温度、CO2浓度及各设备运营状态且可通过信息和邮件推送、电话通知等方式反馈设备异常；可以设置多级权限，多重角色，实现客户组织部门与用户灵活管理；


三、商务需求

★为不可偏离参数，若有偏离，则视为“所投产品、工程、服务在质量、技术、方案等方面没有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将导致初审不通过。

	序号
	目录
	商务需求

	（一）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

	1
	维修及维护服务
	★1）整机免费保修期3年，终身维修，时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2）保修期内,年度定期预防性维护保养次数应不少于 4 次。保修期内免费更换零配件、免工时费。

	
	
	3）由设备制造商提供售后服务， 2 小时内响应， 24 小时维修到位（不可抗力情况除外）。消耗品和零配件供应及时。

	
	
	4）投标人负责货物的终身维修，保证 5 年以上供应维修配件， 5 年内免费提供软件升级服务。

	
	
	▲5）投标人提供的仪器设备的设计使用年限必须≥5年。【设计年限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佐证】

	
	
	▲6）投标人提供的仪器设备的生产日期必须在一年半内生产。【生产日期需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2
	质量保证
	在保修期内, 投标人应确保年开机率在95%以上, 若不能达到此开机率，将作以下处理：

A、年开机率在90-95%之间按一赔 二 延长保修期.

B、年开机率在85-90%之间按一赔 五 延长保修期

C、年开机率低于85%，投标人必须无条件更换新机，并重新计算保修期，以及赔偿用户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注：年开机率（日历日）

	（二）免费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

	1
	维修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的报价
	1）由设备制造商提供售后服务， 2 小时内响应， 24 小时维修到位（不可抗力情况除外）。消耗品和零配件供应及时。

	
	
	2）保修期满后，投标人应以优惠价供应维修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价格最高的前 5项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的报价明细必须填写于《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报价明清单》中。

	
	
	3）采购人可与投标人就优惠价进行谈判，但优惠价不得高于投标人在投标文件的《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报价明清单》中承诺的维修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的报价。

	
	
	4）设备制造商维修的货物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且设备制造商提供维修专用发票后，采购人支付维修费用。

	
	
	5）投标人及设备制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不按时进行维修，不得要求采购人购买所谓“保修服务”（即：不论设备有无故障先买保修服务），不得在设备中嵌设任何不利于采购人使用与维修设备的障碍。

	
	
	▲6）仪器配套封闭试剂及耗材需在深圳市卫生耗材阳光采购平台上注册，并承诺提供深圳市内最低供货价。【提供深圳市卫生耗材阳光采购平台上注册证明和承诺函（格式自拟）】，若无封闭试剂及耗材，则无需提供。

	（三）其他商务要求

	1
	交货要求
	★1）签订合同之日起 60 日历日内交货。

	
	
	2）投标人应提供货物的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配置清单、产品说明书、图纸、操作手册、维护手册（含维修密码及接口数据）、质量保证文件、服务指南等，所有外文资料须提供中文译本。文件应随货物一并交付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3）提供的货物必须为全新、经检验合格的产品。产品如需要计量检定的应提供相关计量检定部门出具的合法检定报告。其中，进口设备必须具有报关证明文件、原产地证明和商检证明文件。

	2
	运输、安装和验收
	1）投标人负责将货物安全无损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承担设备的包装、运输、保险、装卸、安装调试、培训、商检及计量检测、关税、增值税和进口代理等费用。

	
	
	2）采购人有权检验或测试货物，以确认货物是否符合合同规格的要求。如果发现所交货物与投标文件中所承诺的不符或存在质量、技术缺陷等,采购人可以拒绝接收该货物,投标人应在 7天内采取补足、更换或退货等措施,以满足规格的要求，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3）投标人负责货物的现场安装和调试,提供货物安装、调试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辅助材料。投标人应在货物运至指定地点后一周内开始安装调试,并在 5 天内安装调试完毕。

	
	
	4）由中标人代表和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对产品进行验收。验收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执行。经检验设备正常运作后签署验收报告,产品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3
	培训
	中标人应派专业技术人员免费对采购单位指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及指导，直至其完全掌握设备的基本故障处理技术。

	4
	知识产权
	1）投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投标人保证所提供软件的合法性，所发生的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与采购人无关。

	
	
	2）采购人购买产品后，有权对该产品与其他设备进行配套、整合或适当改进，而免受侵犯专利权的起诉。

	5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乙方按规定缴纳合同总金额5%的履约保证金；货到指定地点、验收合格并提供全额发票后，甲方向中标人支付全款；设备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申请退回该履约保证金，甲方收到申请审核同意后，无息返还乙方的履约保证金。因乙方原因而未能达到本项目验收标准或验收不通过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6
	违约责任
	1）如中标人未按照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时间交货或提供服务，中标人应承担延期交货和延期服务的违约责任，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实际经济损失超出履约保证金额，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中标人所交设备的品种、型号、规格、质量、功能、技术参数等方面不能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约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中标人向采购人偿付项目采购金额千分之 10 的违约金；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主管部门对中标人进行处罚。

	
	
	3）投标人不能交付设备的，投标人向采购人偿付项目采购金额百分之 十 的违约金；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主管部门对中标人进行处罚。

	
	
	4）中标人逾期未交设备的，中标人向采购人每日偿付设备款千分之 1的违约金。中标人超过交货期限 10 日仍未交货，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5）违约金先从由中标人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若有不足部分则由中标人补齐。

	7
	其他
	投标人应按其投标文件中的承诺，进行其他售后服务工作。

	8
	项目（产品）要求
	★8.1投标人所投产品具备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认证资料：所投产品为第一类医疗器械的，提供监督管理部门签发的有效的《医疗器械备案凭证》扫描件，原件备查；所投产品为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提供监督管理部门签发的涵盖所投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有效期内)扫描件，原件备查。

	
	
	★8.2若所投产品为进口，则投标人必须提供由设备制造商或授权的中国总代理签署的合法有效的保修、维修承诺函（免费保修期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扫描件，原件备查；若所投产品为国产产品，则无需提供。


备注：
1. “（一）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部分，请详细列明免费保修期内的售后服务要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免费保修期限、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技术培训方案、质量保证、违约承诺、维修响应及故障解决时间、方案等。 
2. “（二）免费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部分，请详细列明免费保修期外的售后服务要求，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零配件的优惠率、维修响应及故障解决时间、方案、提供的服务等。
3. “（三）其他商务要求”部分，如有补充，请详细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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